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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二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將「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的概念

納入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中，使特殊教育得以利用 ICF將醫療、社會福利、職

業復健等領域一同併入評估。本文為增進現場教師應用 ICF於課程規劃中，以一

位腦性麻痺學生的體育課程整合 IEP與 ICF來進行能力分析，綜整出學生能力的

發展架構圖，希望使教學現場對 ICF有所認識並能試著應用於教學現場中。

關鍵詞：十二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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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12年 7月 11日，我國的身心障

礙鑑定與需求評估，納入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

提出「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

系 統 」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的精神（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2015），重新規劃制訂。如此身心障礙

者有了新的鑑定標準，新制與過往最大

的差異就在於身心障礙類別的改變，從

原有的 16類身心障礙者改列為 8大類

的功能障礙，此影響程度遍及醫學、教

育及社會福利等。特殊教育法（2019）

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通過後亦

進行條文修正，但此次修正尚未將 ICF

的評估標準完全納入，造成「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與「特殊教育法」兩法

間有配合上的落差。有鑑於此，本文冀

望介紹 ICF及其架構圖，讓現場教師

可以參考 ICF的概念應用於腦性麻痺

學生的體育課程規劃。

貳、 國際功能、障礙和健康分類

1980年，WHO （1980）首次出版

「國際損傷、障礙和殘障分類系統」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 ICIDH）。

WHO期望能有系統性的建立身心障礙

分類標準，有效地為公共衛生進行疾病

診斷、疾病分類及身心障礙人口統計，

以做為世界各國制定及推動各項身心障

礙福利服務及政策的依據。然而，此版

本過於強調個體因為疾病所伴隨而來的

損傷、障礙及殘障，以醫學模式的角度

來看待身心障礙者。ICIDH是將個體的

障礙現象一同與疾病後果及身心條件進

行討論，利用階層的形式來建構身體狀

況、病理及症狀間的關係（黃文慧、林

幸台，2007）。換言之，ICIDH是將身

心障礙者視為需要接受各項專業治療及

復健的「病人」。

Oliver （2009）對 ICIDH 的提出

批判，認為此分類標準過於強調以醫療

角度來解釋障礙，因為醫療模式無法完

全地說明所有身心障礙者的疾病狀態，

只以此模式詮釋障礙，容易將障礙經驗

及歷程歸因於疾病結果，最後只為身

心障礙者帶來標籤及歧視（王國羽，

2004）。Brown（2003）則是將身心障

礙視為一種動態且不斷改變的概念，是

一種與社會及環境相互動的歷程，藉由

不同文化、角色、環境與個體能力表現

產生不同影響，呈現一種多元的社會形

態。換言之，障礙可以是中性的概念，

端看身心障礙者所處環境如何看待他

們，不同的認知、態度及價值觀都會賦

予身心障礙者不同的經歷。因此，社會

學家認為改善社會環境、政策制度及社

會價值觀，才是處理偏見、標籤及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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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 （Oliver, 2009）。

醫療模式強調個體、疾病與障礙

間的診斷及復健，疏忽了環境與個體間

的互動關係；社會模式強調個人與環境

間的動態關係，卻無法有效解釋先天基

因或生長歷程的經驗。因此，ICF有別

於醫療模式與社會模式的二元論，將這

二種模式相結合而成：生物心理社會模

式，並將健康及健康相關的因素做分類 

（WHO, 1999）。ICF除了身體功能和

構造、活動和社會參與之因素外，更納

入環境和個人因素，重視疾病、功能、

個人和環境間的相互關係，並從正向

的觀點描述個人的健康狀況。ICF的概

念模式是最上層為健康情形，以 ICD-

10之編碼描述；中間分別為身體功能

與構造、活動、及參與等健康狀況；最

下層則為環境因素及個人因素等情境因

素，各個層面間皆會互相影響 （WHO, 

2001）。

ICF不同於過去身心障礙分類系

統，它將活動與社會參與整合入身心障

礙分類系統，其架構包括兩大項、四個

次項，其內容為：一、功能和障礙：包

含（一）身體功能與構造：身體功能是

指身體各系統之生理與心理功能，包括

智力、感官、氣質、肌力及平衡等；身

體構造是指身體的結構性或解剖部份，

包括器官、肢體及其構成成份的解剖部

份等；（二）活動和參與：活動是指一

個人執行的行動或任務；參與是指在

生活的情境中參與之情形；活動限制

是指個體完成任務或行為所面臨的困

難，參與限制是指個體投入於生活環

境中可能經歷的困難。二、情境因素：

包含 （一）環境因素：物理性的、社

會性的以及社會價值觀等；（二）個

人因素：性別、年齡、種族、文化背

景、職業、教育及適應模式等 （WHO, 

2001）。

在功能和障礙該項目中，第一層

中的身體功能與構造，在身體各系統

的功能評估共分成 8類，依序為第一

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

能及疼痛；第三類：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第四類：循環、造血、免

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

造及其功能；第六類：泌尿與生殖系

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第七類：神經、

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而身體構造則是依據人體解剖學的概

念，來審視身體器官或肢體的損傷情

況。

ICF對活動限制及參與限制的評

估，採正向列舉來取代以負面方式描

述生心理功能受限制的情形。參與限

制的評估是以環境因素及個人因素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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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評估個體的狀態與潛能，而需

要協助的需求情形在這部分亦可被提

出。評估活動、參與限制的狀態與潛能

共包含九個向度：學習與獲得知識、一

般工作、溝通、行動、自我照顧、居家

生活、人際互動、主要生活領域、以及

社區、社會與公民生活等 （黃靄雯、 

廖華芳、 謝仔鑫、 潘懿玲，2009；

WHO, 2007）。換言之，當我們透過

ICF瞭解身心障礙者的身體功能的限制

後，即可對其的活動與參與進行評估，

並利用教育計劃來改善因身體功能所受

的限制。

圖 1
ICF架構圖：腦性麻痺學生體育課程

參、 ICF 與體育課程

面對學生因為身心障礙對其在學

習上有特殊需求，包含了身體功能與構

造、活動與參與、環境因素及個人因素

的 ICF架構圖，就可以從一種整體性的

概念來介入，對腦性麻痺學生的課程學

習進行內容適配。課程規劃可以從多元

角度檢視學生的健康情形，多面向描述

學生的功能，分析學生的個人與環境因

素後並找出表現和能力之間的差異，再

整合不同專業領域來制訂 IEP，進而藉

由課程的安排來讓學生能夠有最大程度

的活動參與（黃靄雯、劉淑雯 , 2011；

Simeonsson, Simeonsson, & Hollenweg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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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教學現場一位 7歲的腦性

麻痺學生進行個案能力分析，試著將學

生的 IEP與圖 1相結合進行體育課程的

「參與」，其流程如下所示：

一、首先掌握學生的健康情形：學

生為 7歲的腦性麻痺者，粗大動作功能

分類系統為階級三（使用手持式移位輔

具步行）。

二、利用 ICF檢核表，找出學生

目前身體功能與構造的編碼：腦性麻痺

的動作表現主要著重於「b7.神經肌肉

骨骼及動作相關功能」，需對學生的上

下肢、移動及平衡能力進行編碼檢核。

三、對照 IEP的學習目標，規劃

讓學生可以「參與」的運動：本次教學

內容是設計讓學生參與競爭類型運動，

所以教學者首先需將體育活動進行動作

分析，將其基本動作四項元素（移動性

技能、非移動性技能、穩定性技能及操

作性技能）（Gallahue, 1996）梳理出

與「活動與參與」的編碼（d1.學習與

應用知識、d2.一般工作與要求、d4.移

動性）相配對。考量學生的上肢功能，

本文以樂樂棒球中的操作性技能（拋傳

丟接）來進行課程規劃，活動內容規劃

為兩人或三人之低手傳球及肩上傳球。

由於篇幅受限，完整教學示例內容可參

閱：適應體育數位平台：數位教材資料

庫 _【新北市適應體育教材方案】。

四、環境因素：當 IEP的學習目標

與「活動與參與」完成初步配對後，加

入環境因素的評估，檢視教學現場的支

持是否充足（無障礙環境是否到位？助

理人員是否到位？輔具是否合適？）。

五、個人因素：教學者需清楚掌握

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歷程，安排適當

的活動參與，避免讓學生有習得無力感

的產生。

六、專業評估：當上述內容初步規

劃後，利用 IEP會議與特教教師、體育

教師、導師及相關專業人員進行討論，

掌握可能會影響學習表現的「促進」與

「抑制」環節。

七、當規劃好「參與」活動後，即

進行授課、評估、檢視、再修正、授課

的循環階段。

肆、 結語

ICF是一套分類系統，並非單純的

評估或測量工具，現場教師如能運用

ICF架構圖和家長、導師及相關專業人

員進行討論，為學生設計一份以「參

與」為目標的 IEP，並將「活動」及「身

體功能」與 IEP的長短期目標進行連

結，將能進一步優化學生的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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